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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房屋买卖或租赁中发生法律纠纷； 您在家庭婚姻生活中亮起红灯； 您在劳动维权时遭遇困惑……

当您需要法律上的专业指点， 或者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 请给我们来信。 “我要找律师” 栏目特意为您搭建起寻觅律

师的桥梁， 只要您将求助事项详细写下来， 并说明需要什么样的律师提供什么帮助， 然后通过邮寄或者电子邮件传递给我们， 我们

将免费为您刊出。 请在来信或者电子邮件中注明您的详细联络方式， 以便律师及时和您联系。

我要找律师B2-3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有意向求助者提供咨询、 帮助或代理诉讼的律师， 可直接与 《律师周刊》 联系。

《律师周刊》 将及时刊登律师提供的咨询。

无论是求助者还是律师， 都可通过来信或电子邮件与 《律师周刊》 联系。

来信请寄：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4 楼 《上海法治报》 “我要找律师” 栏目， 邮编 200032。

或发送电子邮件到 lszk99＠126.com； 也可扫右边的二维码关注 “法律服务” 栏目， 并提出咨询。

婚姻家庭

夫妻想要离婚，公司如何分割

我姐姐和姐夫要离

婚， 姐夫家有一个公司，

法定代表人是姐夫， 姐姐

也是股东， 但实际没有出

过钱。

请问律师， 现在他们

如果离婚的话， 这处公司

应该怎么分？ ———高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对于公司以及股权的

分割， 首先要确定该公司

的出资和股权情况， 以及

公司章程是否有所规定。

在肯定其为夫妻共同

财产的基础上， 按照我国

《婚姻法》 的有关规定， 一

般是依其价值由夫妻双方按

均等份额分配。

另外， 分配时也应遵循

有利于生产的原则， 决定由

哪一方得到公司， 并由得到

该公司的一方给予另一方合

理的经济补偿。

欲和丈夫离婚，孩子由谁抚养

我和丈夫是 2012 年

结婚的 ， 2014 年有了孩

子。 孩子出生后不久， 丈

夫就被外派到国外工作，

基本没有照料过孩子。

现在我想离婚， 他也

同意， 但是对孩子的抚养

权存在争议， 双方都想要

孩子。

请问律师， 在双方收

入悬殊的情况下， 法院是

否会把孩子判给他？

———高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

时， 对未成年人抚养权的

问题， 一般按照有利于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原则处

理。

因此法院在判决时，

往往会综合考虑双方经济条

件 、 与未成年人的亲疏程

度、 由哪一方负责监护更为

方便等因素。

双方经济收入悬殊虽是

考虑的因素之一， 但并不是

唯一决定因素。

一方如希望取得孩子的

抚养权， 关键还是需举证证

明孩子由其抚养将更有利于

其身心健康成长。

资料图片

一老人在过世前， 曾

经写了一份赠与合同， 将

一处房产赠与小儿子。 但

此后 ， 他又写了一份遗

嘱， 明确同一处房产由大

儿子继承。

现在老人已经去世，

请问这处房产究竟应该归

大儿子所有， 还是归小儿

子所有？

———方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方先生所叙述的

情况， 我认为关键在于老

人生前所写赠与合同是否

已实际履行， 房屋是否已

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

如果赠与合同已经实际

履行并办理过产权登记， 则

老人之后所写的遗嘱无效，

因老人生前已经处理了自己

的个人合法财产； 如果该赠

与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的

话， 则老人的房屋按照其遗

嘱的内容执行。

先赠与后继承， 房屋产权归谁企业破产倒闭， 劳动纠纷咋办

我叔叔工作的企业破产了， 他被

通知去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并签劳

动合同终止书。

问题是， 在企业破产前我叔叔跟

企业有一起劳动纠纷， 即企业拒付节

假日加班工资和未办社保， 我叔叔提

起了劳动仲裁。

请问律师， 我叔叔如果领取了一

次性经济补偿金并且签了劳动合同终

止书， 对自己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有

无影响？ ———李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如果企业破产的话， 应该立即向法

院会申请变更被诉主体， 即原来的用人

单位变更为相应的破产清算组为被告。

而按照法律规定， 企业依法宣布破产，

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是具有优先清

偿权利的。

父亲留下住房， 应当归谁居住

我母亲早年去世， 父亲再婚后近

日因病去世， 留下一套住房， 是他与

我们的生母共有的。

父亲去世时未留下遗嘱， 请问继

母是否有继承的份额？

由于妹妹婚后住房很小， 我们决

定该处住房由妹妹居住。 但是继母说

她要住这套房子， 其实我们知道她是

想给自己的儿子住。

请问律师， 这处住房的居住权归

谁？

———郭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首先， 该房屋最初是郭先生的父母

共有的， 只是生母去世时未办理继承手

续， 那么子女有权和父亲一起继承属于

母亲的那一半产权。

现在郭先生的父亲也去世了， 按照

法律规定，郭先生的继母也享有继承权，

可获得相应的房产份额。

至于房屋由谁居住的问题， 可由各

继承人协商确定， 协商不成的只能通过

诉讼的方式，由法院裁决。

房主拖欠房贷， 此房能否购买

我最近看中一套房子， 房主急于

出手。

我们了解后得知， 他已经半年没

还银行房贷了。

请问律师， 这样的房子能买么？

剩下的房贷和他多月不还银行贷款，

是否会有什么风险？ 多月未还的房贷

和由此产生的罚息或者违约金应当如

何处理？

———李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拖欠房贷的房子， 一般来说并不

是绝对不可购买。 如果房屋出卖人没有

将房屋贷款还清， 则该剩余的房屋贷款

应由出卖人承担， 可以从购买人支付的

房屋总价中扣除。

在本案中， 李先生作为买受人， 应

当调查清楚房屋的产权状况， 包括抵押

或者查封状况， 以及出卖人尚欠银行的

贷款余额， 并了解其为何半年没有偿还

贷款以及因其没有按期偿还银行贷款而

需要支付的罚息或违约金数额。

李先生可在房屋买卖合同中与出卖

人约定由其承担相应责任， 如李先生没

有调查清楚或者约定不明的话， 交易当

然会有一定的法律风险。

骗走单据原件， 能否讨回欠薪

老板欠我 1 万多元的工钱， 我有

相关单据的原件和复印件。

上个月我找老板要钱， 他派了个

经理来处理 ， 那个人答应马上给我

钱， 让我把单据原件先给他， 说去财

务那里办手续领钱， 等钱取出来再通

知我， 我就把单据全给他了。

事后他并未给我钱， 我去追问，

他竟然不承认拿了我的单据。

请问律师， 我该怎么证明老板欠

我这些钱 ？ 手里的复印件可以作证

么？ ———胡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就证据效力来说， 复印件是可以作

为证据使用的， 但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

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

据。 但在本案中， 胡先生可申请劳动仲

裁， 要求公司支付劳动报酬。 因为如果

公司认为已经支付劳动报酬， 那么公司

应负举证责任， 否则要承担不利后果。

遭遇工伤事故， 咨询维权途径

我舅舅 1 年多之前在工作中受

伤， 起初工厂还跟他协商赔偿的事，

也支付了一点医疗费， 一个负责人还

曾答应过赔偿方案， 但后来该负责人

离职了， 继任者不接受赔偿方案。

由于不懂法 ， 这事一直没有解

决， 我舅舅也没有去走法律途径。

最近他经人指点， 自己去要求工

伤认定， 却被告知已经超过 1 年， 劳

动部门不肯受理。

请问律师， 我舅舅还有其它办法

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么？

———孟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劳动者享受工伤待遇是劳动法规

定的基本权利， 超过规定期限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 只是不再适用工伤认定的行

政程序， 并不能就此剥夺劳动者获得赔

偿的权利。

若工伤认定已过时效， 可以提起民

事侵权诉讼请求人身损害赔偿。

同时， 用人单位也应主动申请工伤

鉴定，否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用

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

申请， 导致最终超过时效不能做工伤认

定的， 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医疗费、 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只能由用

人单位负担。

需要提醒的是，在发生工伤事故后，

工伤受害者应尽快通过申请工伤认定、

提起诉讼等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 以免

超过时效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朋友肖某一年前向

我借钱， 当时他在外地，

通过电话要我从银行汇钱

给他， 说他有急用。 出于

对他的信任， 我把钱汇给

了他。

后来他一直不肯还

钱 ， 我也没有他写的欠

条， 只有银行汇款凭证。

请问律师， 凭这一件

证据我能去法院起诉他

么？ ———胡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胡先生可尝试凭该笔

借款的银行汇款凭证以不

当得利为诉由向法院提起

诉讼。 在此诉讼中， 由肖

某举证获得该笔汇款所依

据的法律事实， 如果肖某

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获

得该笔款项的正当性， 则

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

后果。

同时胡先生也可在与

肖某的交涉中， 通过录音

或请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

人参与， 留下肖某承认该笔

汇款是借款的证据或证人证

言， 与银行汇款凭证一起作

为相关联证据， 证明双方存

在债权债务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 “当事

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

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

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

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

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

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

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

果。”

借钱没有欠条， 能否起诉维权

被收养的子女， 能否代位继承

我从小被父亲母亲收养， 也办理

了收养手续。 由于父亲过世得早， 此

后我一直随母亲生活， 母亲也再未嫁

人。

现在祖父去世， 遗产继承时完全

不给我和母亲任何财产， 也不让我们

参与。

我听说这种情况下子女可以

“代位继承”。

请问律师， 这里的 “子女” 是否

包括像我这样的养子？ ———陆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作为办理了合法有效收养手续的养

子， 陆先生与婚生子女具有同等的继承

权利。

依据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陆

先生完全可以作为代位继承人， 继承他

父亲所应得的继承份额。

我姐姐去年乘坐她男

朋友的摩托车， 与一辆轿

车发生碰撞事故， 交警认

定对方负次要责任， 我姐

姐的男朋友负主要责任，

我姐姐是无责任。

现在我姐姐发生了 6

万多元的各项医疗费用。

请问律师， 这些费用

次要责任方应当承担多

少？

———汪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汪小姐的姐姐的医疗

费用， 首先应由事故车辆

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

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超过交强险负担部分的

医药费， 再按主要责任和次

要责任进行分担。

根据汪小姐姐姐遇到的

情况， 我们认为超出部分其

男友应承担约六成赔偿， 对

方车辆则应承担约四成赔

偿。

事故对方次责， 赔偿应担多少

口头约定租房， 是否能够解约

我和张某一起租住了李某的房

屋， 而这处房屋是他向王某租下再转

租给我们的。

去年 8 月， 李某和王某的租约到

期， 我们和房主王某口头约定再续租

1 年， 租金略有增加。

上个月王某突然通知我们， 说房

子已经租给别人了， 让我们在 1 个月

内搬走 ， 并矢口否认当初的口头约

定。 他说只要没有签订租房合同， 他

就可以提前 1 个月让我们搬走。

请问律师， 我和张某的说法能够

证明当初有过口头约定么？ 我们需要

在 1 个月之内搬走么？ ———宋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根据 《合同法》 的规定， 双方成立

房屋租赁关系应当具备书面形式， 即书

面的房屋租赁合同。 口头的租赁合同依

法被视为不定期的租赁， 双方均可随时

解除事实上的租赁关系， 但应给对方合

理的准备期间。

因此， 李某依法有权单方决定解除

其与宋先生等人的房屋租赁关系， 其给

予 1 个月时间要求搬离亦属合理。

交通事故

债权债务

遭到客户殴打， 能否认定工伤

袁某上班时间在工作场所遭到客

户的殴打而受伤， 打人者已经被拘留

了。

袁某认为自己应该享受工伤待

遇， 但单位不认可。

请问律师， 袁某的情况究竟能否

认定为工伤？ ———胡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

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应当认定为工伤。

现单位不认可， 袁某只要有证据证

明与用人单位之间具有合法的劳动关

系，可在该起事故发生的一年之内，自行

向劳动保障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

并不需要经过单位的同意。

物业房产

我是帮老乡打工的，

他是老板， 我和他的企业

没签劳动合同。 前阵子我

开车送货， 车子是向我姐

夫借的， 结果在路上撞伤

了一个人， 交警判定我是

主要责任。

现在的问题是， 老板

不承认我是他企业的员

工， 只承认我是他老乡，

偶尔帮他送货。 他的目的

就是不承担这次事故的赔

偿责任。

现在伤者盯着我索要

赔偿， 还说如果不赔就去

起诉 ， 我姐夫也要担责

任， 这样我怎么跟姐姐和

姐夫交待。

请问律师， 这起事故

伤者的赔偿到底应该如何

承担？ 我老板是不是有责

任？ 我姐夫需要赔钱么？

———韩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韩先生可以搜集有关证

据， 证明他与老板之间属于

劳动关系。 如没有足够证据

能够证明， 则法院有可能认

定他们的关系为雇佣的帮工

关系。

根据我国 《民法通则》，

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发生侵

权行为至第三人损害的， 依

法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帮

工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者，

帮工人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替人送货出事， 赔偿责任谁担

劳动工伤


